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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、舉債指數計算表 

項目 
財團法人經國 

管理暨健康學院 

財團法人經國

管理暨健康學

院附設幼兒園 

合計 

一、貨幣性負債    

 (一)本次已借款或預計借款金額 0 0 0 

(二)短期債務 8,340,000 0 8,340,000 

 (三)應付款項 46,010,008 671,864 46,681,872 

 (四)代收款項 4,601,934 427,045 5,028,979 

 (五)其他借款 0 0  0 

 (六)長期銀行借款 33,280,000 0 33,280,000 

 (七)長期應付款項 0 0 0 

 (八)其他長期借款 0 0 0 

 (九)應付退休及離職金 0 411,888 411,888 

 (十)存入保證金 3,370,327 0 3,370,327 

貨幣性負債小計（Ａ） 95,602,269 1,510,797 97,113,066 

二、貨幣性資產    

 (一)現金 120,000 25,000 145,000 

  (二)銀行存款 196,414,791 5,576,146 201,990,937 

  (三)流動金融資產 0 0 0 

  (四)應收款項 16,309,746 24,016 16,333,762 

  (五)採權益法之投資 0 0 0 

  (六)非流動金融資產 30,052,301 0 30,052,301 

  (七)長期應收款項 0 0 0 

  (八)特種基金 504,783 0 504,783 

  (九)投資基金 54,544,633 0 54,544,633 

 (十)存出保證金 360,800 0 360,800 

貨幣性資產小計（Ｂ） 298,307,054  5,625,162  303,932,216 

三、借款淨額(Ｃ＝Ａ－Ｂ) (202,704,785) (4,114,365) (206,819,150) 

扣減不動產支出前現金餘絀（Ｄ） 11,490,006  3,293,915   14,783,921  

舉債指數 C ／ D (取小數點兩位) 0 0 0 

註：1.依據借款年度之前一學年度決算資料填表，計算舉債指數。 

   2.借款淨額若為負值，舉債指數以零計算；扣減不動產支出前現金餘絀產生現金短絀

時，舉債指數則為負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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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填報 會計師複核 

27.檢查事項： 

學校投資基金之投資項目，是否依據私立學校賸餘款投資及流

用辦法第 6 條、第 7 條規定，投資同一公司發行之股票及公司

債，同一證券投資信託公司發行之受益憑證，其額度合計未逾

可投資基金額度之 10%，亦未逾同一被投資公司發行在外股份總

數之 10%？ 

檢查結果：[ˇ]是  [ ]否  [ ]不適用 

補充說明： 

複核結果： 

[ˇ]同意 [ ]不同意  

補充說明： 

28.檢查事項： 

學校是否依據私立學校賸餘款投資及流用辦法規定辦理投資？ 

檢查結果：[ˇ]是  [ ]否  [ ]不適用(註：沒有投資的學校請

勾選不適用，並將表列項目及備註逕行刪除) 

表列項目： 

(1)學校累積盈餘為($133,518,172)，其 1/2($66,759,086)

為「可投資及流用額度上限」； 

(2)董事會通過可投資及流用金額為($96,980,000)【含累積

可投資金額($96,980,000)及可流用金額($0)】； 

(3)學校賸餘款轉投資總額($60,000,000)，占獲准通過累積

可投資金額($66,759,086)【為獲准可投資額度上限

($66,759,086)+部分特種基金指定列入投資基金($0)】

百分比為(89.88%)，學校尚可再投資或超投資(以負號表

達)之總金額為$6,789,086。 

註：1.「學校累積盈餘」係以「私立專科以上學校累積賸餘款計算原則」及「私

立學校賸餘款投資及流用辦法」第 3 條第 1 項規定計算填列。 

2.學校賸餘款轉投資總額含括以賸餘款投資之國內上市、上櫃公司之股票

及公司債、國內證券投資信託公司發行之受益憑證等投資項目、投資基

金專戶存款及以上指定列入投資基金各項目相關應收利息(股利)。 

3.「獲准可投資額度上限」係「私立學校賸餘款投資及流用辦法」98 年 2

月 4 日修正施行前，經董事會通過投資金額，加計 98 年 2 月 4 日修正施

行後，經董事會通過，並報法人主管機關同意增加之投資金額。 
補充說明： 教育部民國 103 年 7 月 14 日臺教技(二)字第

1030094150 號函及民國 103 年 7 月 18 日臺教技(二)字第

1030106347號函，函報教育部本校累積賸餘款$617,199,589元，

董事會同意提撥累積賸餘款$96,980,000元。 

複核結果： 

[ˇ]同意 [ ]不同意  

補充說明：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